附件1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一）同等及以上学历学习课程、低一级学历学习课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在线课程学习证书的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学  分
	备注

	1
	同等及以上学历学习课程
	与原所获得课程学分一致
	提供学历书原件及复印件、成绩单等相关证明材料

	2
	低一级学历学习课程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
	
	提供自学考试课程成绩等相关证明材料

	4
	在线课程学习证书
	
	提供在线学习证明，成绩单等



（二）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学分
	备注

	1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
	5
	1.提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获得同类多个级别证书，以最高级别证书计分，不重复计分；
3.可认定的证书类型由归口管理部门讨论决定。

	
	
	中级
	4
	

	
	
	初级
	3
	

	2
	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高级
	4
	

	
	
	
	中级
	3
	

	
	
	
	初级
	2
	

	
	
	专项能力证书
	高级
	4
	

	
	
	
	中级
	3
	

	
	
	
	初级
	2
	

	
	
	行业证书
	高级
	3
	

	
	
	
	中级
	2
	

	
	
	
	初级
	1
	



（三）业绩类成果的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1.学科竞赛及科技文体竞赛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级  别
	获奖等级
	学  分
	备  注

	1
	国际级
	一等奖(特等奖)
	7
	1.全国政府行政部门组织的专业比赛；
2. 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组织的比赛，经审批同意后参照省级竞赛给予认定学分;
3.文体类竞赛冠、亚、季军等同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4.文体类竞赛名次排名：第一、二名等同一等奖，第三、四、五名等同二等奖，第六、七、八名等同三等奖；
5.所有项目需要事先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应提供获奖证书或表彰文件等佐证材料。

	
	
	二等奖
	6
	

	
	
	三等奖
	5
	

	
	
	优胜奖（成功参赛）
	4
	

	2
	国家级
	一等奖(特等奖)
	6
	

	
	
	二等奖
	5
	

	
	
	三等奖
	4
	

	
	
	优胜奖（成功参赛）
	2
	

	3
	省级
	一等奖(特等奖)
	5
	

	
	
	二等奖
	4
	

	
	
	三等奖
	3
	

	
	
	优胜奖（成功参赛）
	1
	

	4
	市级
	一等奖(特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
	2
	

	
	
	优胜奖
	1
	



2.科学研究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学分
	备注

	1
	主持或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含科技创新、实验创新）
	国家级
	5
	1.学校或主管教学部门批准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学生需提供结项证书或立项文件； 
2.毕业前未结项者，按比例分值的1/2 计算。

	
	
	省级
	4
	

	
	
	市级
	3
	

	
	
	校级
	1
	

	2
	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
	被SCI收录或EI收录或
	5
	1.提供发表论文或作品原件及复印件，仅限第一作者或独著，论文第一署名必须为我校名称；
2.在校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计1分；
3.在校报上发表文学艺术作品计0.5分（通讯稿不计学分）。

	
	
	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或国际性学术会议收录
	4
	

	
	
	一般刊物（有ISSN、国内统一刊号）发表或全国性学术会议收录
	2
	

	3
	公开发表
文学艺术作品
	全国性报刊报道
	4
	

	
	
	省级报刊报道
	3
	

	
	
	地市级报刊报道
	1
	


 
3.发明创造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学分
	备注

	1
	发明专利 
	4
	提交专利授权证书

	2
	实用新型专利 
	2
	

	3
	外观设计专利 
	1
	

	4
	市级及以上成果推广应用
	3
	提交政府部门推广应用的佐证材料



4.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学分
	备注

	1
	大学生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
	国家级
	5
	1.学校或主管教学部门批准的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
2.毕业前未结项者，按比例分值的1/2 计算。

	
	
	省级
	4
	

	
	
	地市级
	2
	

	
	
	校级
	1
	

	2
	创业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6
	1.学校或主管教学部门批准的创业竞赛；
2．提供获奖证书。

	
	
	国家级二等奖
	5
	

	
	
	国家级三等奖
	4
	

	
	
	国家级优胜奖（成功参赛）
	3
	

	
	
	省级一等奖
	5
	

	
	
	省级二等奖
	4
	

	
	
	省级三等奖
	3
	

	
	
	省级优胜奖（成功参赛）
	2
	

	
	
	市级及校级一等奖
	2
	

	
	
	市级及校级二等奖
	1
	

	
	
	市级及校级三等奖
	1
	

	
	
	市级及校级优胜奖
	1
	

	3
	创业集训
	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3
	集训时间不少于5天，学生提供证明材料。

	
	
	市级部门组织
	2
	

	
	
	其他
	1
	

	4
	创办企业
	创办企业并取得营业执照
	3
	提供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创业活动
	参加创业沙龙、论坛、讲座等活动
	0.25
	提交不少于2000 字的活动心得总结，由主办单位进行认定。创业活动学分累计计算不超过1学分（最多4 次）。


 
5.社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类型及标准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学分
	备注

	1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获奖
	获得国家级表彰
	3
	1.提供获奖证书
2.团队领队按学分全值计，成员按对应学分的1/2折算。

	
	
	获得省级表彰
	2
	

	
	
	获得市级表彰
	1
	

	
	
	获得校级表彰
	0.5
	

	2
	参加志愿者活动获奖
	获得国家级表彰
	3
	1.提供获奖证书
2.团队领队按学分全值计，成员按对应学分的1/2折算。

	
	
	获得省级表彰
	2
	

	
	
	获得市级表彰
	1
	

	
	
	获得校级表彰
	0.5
	

	3
	社会实践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交4次及以上社会调查报告，并通过考核
	1
	提供调查报告，每份不少于2000字。

	4
	志愿服务
	参加志愿服务连续一年以上，累计时间不少于20小时
	1
	提供志愿服务记录卡或相关证明。



（四）其他说明
1.团体赛奖项的分值认定
参加学科竞赛及科技文体竞赛获团体赛奖项的，每名参赛者可获得奖励或转换学分不得超过该等级对应学分值的一半。每位参赛队员比队长（排名第1位）低0.5分，最低按0.5分计。
在同一项目活动中同时获得两项以上（含两项）奖励的，不重复计分，只计最高分。
2.主持人或第一负责人与参与人员的分值认定
[bookmark: _GoBack]参加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创新创业活动的项目第一负责人所获分值分别按表格对应学分计，其余参与人员按项目对应学分值的一半计算。
